关于受理2007届硕士学位申请的通知

各学院：

2007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和学位申请工作即将开始，根据学校有关硕士学位授位文件精神和校学位委员会2004年3月24日会议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1．从2006年12月15日起，各学院开始受理本校应届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工作 (具体内容可参见附件)，2007届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于2007年1月5日之前提交各学院。

2．学位论文答辩时间分为2007年1月16日-20日 和3月1日-10日两个阶段。3月11日前将材料交至院学位办。答辩结束后，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申请人的思想表现、课程成绩、学位论文水平等审定硕士学位。同时将有异议的人员情况，提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位人员情况表》于2007年3月13日前交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3．3月下旬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定硕士学位授予人员名单。

二、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

    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执行。

三、发表论文要求与审查

（一）发表论文要求

各学院根据校学位字[2002]14号文件相关的规定，审查硕士学位论文的申请。

（二）审查与确认

    1．符合上述要求的学术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必须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研究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者研究生的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均以1篇认可；除此之外，不予认可。

    2．论文以正式发表或收到录用通知为准，仅收到录用通知的，须附上论文原稿。

    3．硕士研究生如在限定时间内，不满足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已通过学位论文评审的可先行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但分委员会暂不审议其学位，直至满足发表论文的基本要求后，由本人申请审议其学位（延长期限最长为一年）。毕业时间从论文答辩通过之日算起，获学位时间，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之日算起。

四、学位论文过程评估

为了保证和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加强学位论文的过程管理，将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全过程进行抽查评估。

1．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学位之前，研究生院将抽查各学院申请学位人数的5%，聘请校内外专家对学位申请的全过程材料进行审查，包括：选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学位论文、学位审批书及相应材料、发表论文情况、答辩情况等，抽查结果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2006年抽查中存在问题的学院和导师，2007年将加大抽查比例。

3．抽查名单、报送材料及评估方式等将于2007年3月16日前公布。

五、软件学院和微电子学院具有学历的工程硕士生申请硕士学位按此通知第一、四项执行。

六、申请硕士学位人员需在研究生院网站 （www.gr.xidian.edu.cn\研究生信息学生平台），填报学位申请相关信息。
附件1: 关于学位申请的具体事项说明
附件2: 关于学位申请的网上操作说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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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关于学位申请的具体事项说明

以下是受理学位申请的具体操作如下，各学院可参照做出相应的实施要求。

1． 受理学位申请时，申请人在研究生院网上下载《学位论文撰写标准》（学位申请人必须严格按照该标准打印，对不符合该标准的学位论文不予受理）、《硕士学位审批书》（必须套印到A3纸上并装订）、《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基本信息表》、《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研究成果情况表》等表格（网址： www.gr.xidian.edu.cn\研究生信息平台，或者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学位授予”栏目下的“学历硕士相关表格”处下载）和学位论文封面（每人13张，各学院于12月18日到学位办公室领取学位论文封面）。

2． 申请人认真阅读《硕士学位审批书》中的有关要求，并填写好相关栏目后交各学院。 

3． 申请人应将中、英文详细摘要各两份（导师签字），《授予硕士学位人员基本信息表》于2007年1月5日前交各学院。

4． 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必须在2007年1月10日前送交评阅人进行评阅。
5． 申请人需自行向校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并将经图书馆签章后的“学位论文电子版提交单（二联）”交与各学院，各学院须凭接收单与校图书馆进行核对，包括格式是否正确及内容是否齐全。
6． 申请人向学院提交6本硕士学位论文.2本硕士学位论文由申请人所在学院负责存放校档案馆（学院负责学位论文存档，存档学位论文不得有缺失）， 4本学位论文由学院负责提交校图书馆，由图书馆负责存放（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清华同方、中情所）
7． 申请人按要求填写《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研究成果情况表》，并附上研究成果的附件（与原件核对，认可后请审核人签字），于答辩前交学位分委员会审查。
8．《硕士学位审批书》收齐后，辅导员填写 “政治思想表现”一栏，学院审核后交硕士生导师填写意见。

9．《硕士学位审批书》须经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办理答辩审批手续后，申请人方可答辩。

10．若不能按以上进度提交学位论文的硕士生，必须填写好“推迟论文答辩申请表”（在研究生网站上下载），经过逐级审批后，于2007年1月5日前送各学院办公室备案。不办理推迟答辩手续而自行决定推迟答辩者，过期不予受理。

11．由于特殊原因需要提前答辩者，应于答辩前1个月填写好“提前答辩申请表”（在研究生网站上下载），并办好提前答辩手续，同时将学位论文和中、英文摘要按上述要求交至各学院办公室。

12．根据2005年3月24日校学位委员会议决定，从2005年开始转入硕博连读和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在博士学习期间，不受理硕士学位申请。如果从硕士入学学习时间满5年后，确实无法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者，本人提出申请，经导师确认和学院审核，并报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附件2: 关于学位申请的网上操作说明
为推进申请学位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本次学位论文申请工作将在网上进行。现将网上流程说明如下：

一、登陆系统

1．开通时间：2006年12月15日

    2．登陆网址：www.gr.xidian.edu.cn\研究生信息学生平台栏中输入如下登陆信息，点击“登录”进入学生账户，再点击“学位申报”进入提交学位申请界面。
       用户名：学    号

       密  码：个人密码

二、核对信息

1. 申请学位人员应仔细核对每一项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请及时与学院联系。
2.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上报国家数据将以此信息为准，请申请人认真核对。

三、技术支持

联 系 人：任小龙

联系电话：029－87669825－815

电子邮箱：renxl@e-u.cn







